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109 年 1 月 9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109 年 3 月 

25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第 2、11 條，

109年 6月 3日 108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國立高雄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辦法第四條規定及為增強學生之專業執行能力，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並與建築業界密切合作，以培養學術與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可分為下列型態: 

一、國內外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規劃公司、建設 

公司、營造廠、工程顧問公司、建築相關政府機關(構)。 

二、建築相關單位公開公告之研習營、訓練課程,其實習工作內容需與 

本系專業相關。 

三、其他經系務會議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認定之實習機關(構)。 

學生自行洽詢實習，應繳交經實習指導老師簽名的校外實習計畫與

實習合約書，並徵得家長同意及繳交家長同意書後,始得前往實習。 

 

第三條 本系開設「校外實習」為系必修課程，在畢業前實習時數至少 160(含)

小時 (2學分)。 

 

第四條 實習指導老師係由本系專任(案)教師擔任，原則上以班級導師或建築設計

專題指導老師為主，必要時得經系務會議協調指派專任教師代理，其主

要工作項目為實習期間之訪視及輔導。 

 

第五條 學生實習成績之考核採校外實習主管及校內授課老師共同評定之方式進

行。其中，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佔該科成績之 50%,校內授課老師

依學生實習報告考核，亦佔該科成績之 50%，合計總分低於 60分者須重

修該科目。 

 

第六條 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滿分 100分)依出勤情形(30%)，實習情緒及

態度(30%)及實習技術及成果(40%)評定之。校內授課老師依學生實習報

告考核之(滿分 100分)。實習報告分 A、B兩冊,評分後交由系方留存。 

A冊內容必須包含 

(1)A冊封面 



(2)校外實習日誌 

B冊內容必須包含 

(1)B冊封面 

(2)實習合約書 

(3)實習紀錄單 

(4)實習機構官方證明文件 

 

第七條 若因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名額不足，或學生有特殊之狀況以致無法參與校

外之實習時，經授課教師提系務會議決議同意後，由該科授課教師自定

與實習等質之產業實務報告取代之，實習時數則以參與產業實務報告之

時數計算之，且該科之成績考核則僅由授課教師評定之。 

 

第八條 學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參與校外實習時，均需向學校及實習機構辦理

請假手續，並依規定補足實習所缺之時數。若請假時數超過校外實習規

定時數三分之一(54小時)時,則需重修。 

 

第九條 考量實習之安全問題,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妥個人保險。授課教師應

辦理行前座談會,將有關實習規定、生活作息及職場工作安全等事項加

以說明,俾使實習學生瞭解及遵守。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教務會議備查，陳請校長核

定發布，修正時亦同。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校外實習計畫書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校外實習計畫書 

 

實習學生簽名：                                                

實習指導老師簽名：                                            

實習申請單位名稱：                                           

實習申請單位地址：                                            

預計實習時間：自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預計內容規劃 (可自行增加表格) 

週 別 日 期 實習重點 主要工作內容 

 

 

   

 

 

   

 

 

   

 

 



 



【附件二】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表 

 

本成績考核表滿分為 100分，請依本實習生之出勤情形（30%），實習

情緒及態度（30%）及實習技術及成果（40%）評定之，該分數評分表

由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核定後，函封於信封內（由實習生備妥），彌封

簽名由實習生繳交本系校內該科授課老師。 

 

 

 

 

 

 

 

                      同學之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如下： 

 

考核評分項目 分  數 備  註 

出勤情形（30%）   

實習情緒及態度（30%）   

實習技術及成果（40%）   

總   分   

 

 

 

校外實習機構主管簽章：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附件三】A冊封面 

 

實習報告書（A）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者：                                             

實習期限：自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校外實習日誌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校外實習日誌      頁數  

實習公司  電       話  

實習學生  實 習 日 期  

實習主題  實習負責人員  

 

實習單位主管  實習負責人 

簽章 

 

實習授課老師

簽章（校方） 

 

 

  

 



【附件五】B冊封面 

 

實習報告書（B）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者：                                             

實習期限：自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實習合約書 

   

 

請參考校方版本 

 

 

 

 

有領「薪資」請用：國立高雄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本) 

 

 

 

只領津貼者或未支薪資者，請用：國立高雄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非僱

傭關係版本) 



【附件七】實習紀錄單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實習紀錄單 

年級：         學號：               姓名：             頁數：        

天數 

編號 

實習日期 

年/月/日 

實習機構 

（公司） 

實習部門 實習工作內容摘要 實習機構 

主管簽認 

校內授課 

老師簽認 

備註 

（實習小時） 

 /  /    

 

 

     

 /  /    

 

 

     

 /  /    

 

 

     

 /  /    

 

 

     

    /  /    

 

 

     

    /  /    

 

 

     

    /  /    

 

     

    /  /    

 

     

相 

關 

規 

定 

實習目的：為增強學生設計專業執行能力，使學生於校外適當場所，透過實務操作印證在校所學， 

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以因應職場之需求。 

實習單位與內容：實習內容須與設計相關，實習單位需經政府核准立案者之國內外公民營機構。 

實習時數：實習滿 160小時，且總成績 60分及以上，可取得兩個學分。實習前必須參加保險，以 

免發生危險之爭議。 

實習認可：(a)記錄單請詳細填寫，尤其「實習單位主管認可」必須詳實請對方簽名，及「實習負責老師」部

份亦同。(b)實習後得於次學期期中考前(或由負責老師另訂時間內)，向負責老師提出實習報告，以 

排定報告日期，否則不予認可該實習時數。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實習紀錄單 

年級：         學號：               姓名：             頁數：        

 

天數 

編號 

實習日期 

年/月/日 

實習機構 

（公司） 

實習部門 實習工作內容摘要 實習機構 

主管簽認 

校內授課 

老師簽認 

備註 

（實習小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附件八】實習機構官方證明文件 

請於空白處黏貼實習機構官方證明文件之縮小影本（如工廠登記證、

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等）。 



【附件九】實習學生保險單影本 

 

請於空白處黏貼實習學生之保險單正反面影本 

 

 

 

 

 

 

 

 

 

 

 

 

 

 

 

 

 

 

 

 

 

 

 

 

 

 

 

 

 

 

 

 

 

 

 



【附件十】家長同意書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校外實習 

家長同意書 

 

實習學生 
姓名： 

學號：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法定監護人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家長簽章  

 

 

 

 

 

 

 

 

 



【附件十一】實習同意及成績證明書 

 

審查委員：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總分：             
 

 

 

 

指導老師：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系主任：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